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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法权限
	综合执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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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 政 检 查
	0800-J-00100-140430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情况的行政检查
	
	【部门规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138号）
第四十四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要求有关人员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司法所可以根据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承担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指导监督的具体工作。
【地方法规】《山西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司法所按照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辖区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履行指导、监督、检查职责。

	
	
	1.检查责任：制定行政检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内容、检查部门、检查时间、检查要求等。                                                                                                       
2..告知责任：告知检查对象陈述、申辩等法定的救济权利和途径，依法配合检查的法定义务
3.检查责任：对行政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作出相关的行政决定。                                                                                         4.监管责任：监督检查对象应当严格按照决定的内容执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138号）
第四十四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要求有关人员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司法所可以根据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承担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指导监督的具体工作。
《山西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司法所按照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辖区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履行指导、监督、检查职责。
2.同1。
3.同1。
4.同1。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2
	行 政 检 查
	0800-J-00200-140430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日常执业和内部管理情况的行政检查
	
	【部门规章】《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137号）
第三十四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检查，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司法所可以根据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承担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指导监督的具体工作。
【地方规章】《山西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司法所按照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辖区内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履行指导、监督、检查职责。
	
	
	1.检查责任：制定行政检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内容、检查部门、检查时间、检查要求等。                                                                                                       
2..告知责任：告知检查对象陈述、申辩等法定的救济权利和途径，依法配合检查的法定义务
3.检查责任：对行政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作出相关的行政决定。                                                                                         4.监管责任：监督检查对象应当严格按照决定的内容执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137号）
第三十四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检查，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司法所可以根据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承担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指导监督的具体工作。
《山西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五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司法所按照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辖区内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履行指导、监督、检查职责。
2.同1。
3.同1。
4.同1。
	基层法律服务所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3
	行 政 检 查
	0800-J-00400-140430
	对律师的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主席令第64号 ）
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十二条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
【部门规章】《律师执业管理办法》
第五十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检查、监督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
(二)受理对律师的举报和投诉；
(三)监督律师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
(四)掌握律师事务所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
(五)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查实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存在问题的，应当对其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对律师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1.检查责任：制定行政检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内容、检查部门、检查时间、检查要求等。                                                                                                       
2..告知责任：告知检查对象陈述、申辩等法定的救济权利和途径，依法配合检查的法定义务
3.检查责任：对行政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作出相关的行政决定。                                                                                         4.监管责任：监督检查对象应当严格按照决定的内容执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主席令第64号 ）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十二条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
【部门规章】《律师执业管理办法》
第五十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执业机构在本行政区域的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检查、监督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
(二)受理对律师的举报和投诉；
(三)监督律师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
(四)掌握律师事务所对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情况；
(五)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查实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存在问题的，应当对其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对律师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2.同1。
3.同1。
4.同1。
	律师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4
	行 政 检 查
	0800-J-00500-140430
	对律师事务所（分所）的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7年修正主席令第76号）
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十二条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
【部门规章】《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第六十四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二)监督律师事务所执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
(三)监督律师事务所保持法定设立条件以及变更报批或者备案的执行情况;
(四)监督律师事务所进行清算、申请注销的情况;
(五)监督律师事务所开展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上报年度执业总结的情况;
(六)受理对律师事务所的举报和投诉;
(七)监督律师事务所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
(八)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对发现、查实的律师事务所在执业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对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者有关律师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对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1.检查责任：制定行政检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内容、检查部门、检查时间、检查要求等。                                                                                                       
2..告知责任：告知检查对象陈述、申辩等法定的救济权利和途径，依法配合检查的法定义务
3.检查责任：对行政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作出相关的行政决定。                                                                                         4.监管责任：监督检查对象应当严格按照决定的内容执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7年修正主席令第76号）
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第五十二条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
【部门规章】《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第六十四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二)监督律师事务所执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
(三)监督律师事务所保持法定设立条件以及变更报批或者备案的执行情况;
(四)监督律师事务所进行清算、申请注销的情况;
(五)监督律师事务所开展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上报年度执业总结的情况;
(六)受理对律师事务所的举报和投诉;
(七)监督律师事务所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
(八)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对发现、查实的律师事务所在执业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对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者有关律师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对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2.同1。
3.同1。
4.同1。
	律师事务所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5
	行 政 检 查
	0800-J-00700-140430
	对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法律援助事项质量的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法》
第5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国务院令第385号）第4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1.检查责任：制定行政检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内容、检查部门、检查时间、检查要求等。                                                                                                       
2..告知责任：告知检查对象陈述、申辩等法定的救济权利和途径，依法配合检查的法定义务
3.检查责任：对行政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作出相关的行政决定。                                                                                         4.监管责任：监督检查对象应当严格按照决定的内容执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法》
第6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国务院令第385号）第4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2.同1。
3.同1。
4.同1。
	法律服务人员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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